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00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本會作為公平交易法的主管機關，職掌擬訂公平交易政策與法規，為維護交易秩序與保障消費者利益，就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及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依檢舉或職權加以調查處理。 在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與結構劇烈變化下，為了建構自由、公平的市場交易環境，建立符合國際規範及時代需求的合理競爭規則，匡正事業交易行為，使企業均能在公平的基礎上自由競爭，進而提高經營效能，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共創政府、產業、消費大眾三贏局面，成為本會施政之重大目標。 

　　本會依據行政院100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0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防範市場結構惡化與市場力量濫用，積極調查處理事業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相關案件；針對存在市場競爭機能障礙之產業，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工合作，協調提出解決現行管制下市場進入障礙之對策，兼顧事業及消費者權益。

二、匡正事業競爭行為，奠定公平競爭基礎：

　　有效查處事業不實廣告、違法多層次傳銷等不公平競爭行為，採預防與執法並重策略，確實維護交易秩序；透過選擇特定產業實施重點督導計畫、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增進業者自律，確保公平競爭。

三、完備公平交易法規制度，建構完善競爭環境：

　　持續推動公平交易法修法工作，檢討各項行政規則，建立透明化的執法標準，致力完備政府競爭法規制度；積極參與各機關修法會議，適時提出競爭評估方法，協調相關機關檢討妨礙競爭法規，塑造自由公平競爭環境。

四、倡議公平交易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持續善用多元化宣導管道，規劃辦理宣導活動，使業者能知所依循，進而自律守法；藉由競爭規範宣導說明會、工商團體座談會、公平交易法系列講座等活動，增進各界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暸解，深化公平競爭的核心價值。

五、拓展國際交流合作，接軌國際規範潮流：

　　積極尋求與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合作之機會，安排雙邊會議或人員互訪，奠定國際執法合作基礎；針對與我國有密切地緣與貿易關係之開發中國家，分享我國公平交易法立法、執法及宣導教育經驗，並提供競爭法上技術協助。

六、掌握案件辦理時效，確保消費大眾權益：

　　依法審理公平交易法各類涉法案件，積極掌握辦案時效；致力提升案件辦結率，有效控管案件進度與品質。

七、節約政府支出，維持長期財政穩健：

　　以節約實用為原則，覈實審核各項支出，加強財務控管及會計審核方案，提升財產管理效能。

八、提升組織學習能力，營造有利學習環境：

　　強化業務相關進修與訓練，推動「職務輪調制度」，深化同仁職務歷練；薦送同仁出國參加會議與研習交流，培育同仁語言能力及國際視野。

九、完備行政院組織改造規劃：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進程，確實完成組織法及作用法立法與相關配套作業；朝獨立機關組織型態發展，同時兼顧同仁權益及強化執法知能。

十、提升研發量能：

　　編列研究經費辦理委託研究，透過理論基礎的探討與實務運作的檢驗，提升同仁專業智能與案件的品質；適時檢討修訂主管法規，推動法規鬆綁及營造自由競爭之環境。

十一、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逐年編列機關概算，妥適分配整體資源；定期管考年度預算執行率，提升經費運用效益。

十二、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配合員額精簡政策，合理管理機關員額；推動終身學習，實體課程與數位學習並進，營造豐富、多元學習環境，提昇人力素質與核心職能。

 

貳、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1
	處分案件維持率
	1
	統計數據
	（累計維持處分件數÷累計處分件數）×100％
	96.6％

	
	
	2
	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工合作
	1
	統計數據
	協調主管機關獲致具體成效次數
	6次

	二
	匡正事業競爭行為，奠定公平競爭基礎
	1
	選擇特定產業實施重點督導計畫
	1
	統計數據
	實施特定產業重點督導計畫次數
	3次

	
	
	2
	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
	1
	統計數據
	檢查家數
	54家

	三
	完備公平交易法規制度，建構完善競爭環境
	1
	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1
	統計數據
	研修相關法規及處理原則或行政規則之數目
	8項

	
	
	2
	協調相關機關檢討妨礙競爭法規
	1
	統計數據
	參與相關機關修法會議且就競爭政策提出建議次數
	3次

	四
	倡議公平交易理念，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1
	規劃舉辦宣導活動
	1
	統計數據
	本會宣導埸次
	70場

	
	
	2
	對業者及一般民眾公平法宣導之效益
	1
	問卷調查
	滿意度比率
	92％

	五
	拓展國際交流合作，接軌國際規範潮流
	1
	推動雙邊交流與合作
	1
	統計數據
	進行官員互訪、舉辦諮商會議、研議合作協定之國家數目
	4國

	
	
	2
	競爭法技術援助實施效益
	1
	問卷調查
	開發中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來台接受技術援助滿意度比率
	85％

	六
	掌握案件辦理時效，確保消費大眾權益
	1
	收辦案件當年辦結率
	1
	統計數據
	【當年辦結案件數÷（前1年未結件數+當年收辦件數）】×100％
	85％

	
	
	2
	收辦案件累計結案率
	1
	統計數據
	（年底之累計已結案件數÷累計收辦案件數）×100％
	98.7％

	
	
	3
	當年度罰鍰收繳率
	1
	統計數據
	(已收金額÷應收金額)×100﹪
	50﹪

	
	
	4
	前四年度罰鍰收繳率
	1
	統計數據
	(累計已收金額÷合計應收金額)×100﹪
	75﹪

	
	
	5
	行政執行案件移送率
	1
	統計數據
	(已移送行政執行件數÷應移送行政執行件數)×100﹪
	90﹪

	七
	節約政府支出，維持長期財政穩健
	1
	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審核方案之檢討或重點宣導活動
	1
	統計數據
	檢討或宣導次數
	2次

	八
	提升組織學習能力，營造有利學習環境
	1
	職務輪調比率
	1
	統計數據
	（全年度職務遷調人數÷職員總數）×100％
	3.5％

	
	
	2
	同仁出國開會研習比率
	1
	統計數據
	（全年度出國參加會議、研習、交流等人數÷職員總人數）×100％
	12.5％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參、年度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完備行政院組織改造規劃
	1
	推動組織調整作業
	1
	統計數據
	完成組織調整各項配套作業，並達到下列各分項標準者（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代表「7項均未達到」、1代表「達到1項」、2代表「達到2項」、3代表「達到3項」、4代表「達到4項」、5代表「達到5項」、6代表「達到6項」、7代表「達到7項」）
【說明】：

依據行政院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規定，依時程完成：

1.「組織調整」作業。

2.「員額配置（移撥）及員工權益保障」作業。

3.「法制作業（含組織及作用法規）」作業。

4.「預決算處理」作業。

5.「財產接管及辦公廳舍調配」作業。

6.「資訊移轉及系統整合」作業。

7.「檔案移交」作業。
	7項

	二
	提升研發量能
	1
	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率
	1
	統計數據
	（年度行政及政策類研究經費÷年度預算）×100％
	0.3％

	
	
	2
	推動法規鬆綁：主管法規檢討訂修完成率
	1
	統計數據
	（檢討訂修法規完成數÷主管法規數）×100％
	7.6％

	三
	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100％

	
	
	2
	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算數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100％
【說明】：

1.本項為負向標準，亦即訂定之標準數值越低，則越具挑戰性。惟各機關訂定之目標值，應介於0-5％之間。

2.目標訂定及衡量標的，皆以「概算編報年度」（亦即次年度）為準。

3.衡量績效時，如實際達成值小於或等於目標值，達成度即視為100％。
	5％

	四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1
	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率
	1
	統計數據
	【（次年度－本年度預算員額數）÷本年度預算員額】×100％
	0％

	
	
	2
	推動終身學習
	1
	統計數據
	是否依規定推動終身學習，並達到下列各分項標準者（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代表「2項均未達到」、1代表「達到1項」、2代表「達到2項」）
【說明】：

1.平均學習時數、平均數位學習時數、與業務相關平均學習時數均超過該年度最低時數規定，並較前年度成長3％以上；或當年度之平均學習時數達100小時以上。

2.當年度各主管機關（含所屬機關）自行辦理或薦送參加其他機關辦理1日以上之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發展性質班別之中高階公務人員參訓人數達該主管機關（含所屬機關）之中高階公務人員總人數40﹪以上。
	1(代表符號)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
	查處事業限制競爭行為 
	一、有效規範事業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 
二、有效規範事業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及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等行為。 

三、有效審理事業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件之核駁。 

四、加速審理事業結合申報案件。 

	
	協調相關機關分工合作，積極執法 
	一、關注季節性特種農作產品供需市況，並視需要與農政主管機關進行協調溝通，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二、關注有線電視產業市況，並視需要與相關主管機關進行協調溝通，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三、關注乳品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相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關機關進行會商。 

四、關注油品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相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關機關進行會商。 

	
	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 
	一、檢討研修服務業相關案件處理原則與規範說明，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二、委請專家學者進行「數位匯流相關產業(電信、有線電視、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整合性競爭規範之研究」、「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單方行為之研究」。 

	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
	查處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 
	一、調查處理仿冒行為。
二、調查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徵）行為。

三、調查處理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

四、調查處理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

五、調查處理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六、宣導公平交易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 

	
	管理多層次傳銷 
	一、審視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
二、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

三、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宣導工作。

四、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營運發展狀況線上查報。 

	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
	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一、檢討修正公平交易法。 
二、研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三、檢討修正本會相關子法及行政規則。 

四、辦理公平交易法專題及系列講座。 

五、辦理行政執行及行政救濟答辯。 

	綜合企劃及宣導業務
	宣導公平交易法 
	一、辦理地區性宣導說明會。
二、辦理公平交易法大學院校訓練營、宣導說明會。

三、運用大眾傳播媒體辦理宣導及印製宣導文宣資料。 

	
	聯繫協調地方及其他主管機關 
	一、規劃、舉辦「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
二、辦理各縣市政府協辦公平交易法業務成績優異機關敘獎。 

	
	充實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資料 
	一、彙編國內競爭政策、競爭法及相關執法實務等資料，提供競爭政策專業研究園地。
二、蒐集各國有關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圖書及期刊，並提供專業諮詢服務，推廣競爭政策理念。

三、建置並維護「APEC競爭政策資料庫」21個會員體14項資料，提供競爭政策資料國際交流平台。 

	政策擬訂及國際交流業務
	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一、參與競爭法國際論壇。
二、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

三、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產業調查統計及資訊管理
	強化產業資訊體系，建立有效執法之決策支援系統 
	一、辦理市場結構及產業營運活動調查，整合相關機關之各產業營運資料，充實完善產業資訊系統。
二、配合「電子化政府」，支援資訊上網公開、線上服務及節能減紙政策，建置公文線上簽核系統第2年計畫及各項資訊服務設施，提升電腦及網路系統運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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